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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来源 

硫酸铵，简称硫铵，最初以氨和硫酸为原料直接合成，生产工艺简单，是

中国最早的氮肥品种之一。随着碳铵、尿素等肥料的发展，用硫酸和氨直接合成

的生产工艺由于成本高而逐渐被焦化、化工等行业的副产工艺所代替。 

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视，作为环保技术的烟气氨法脱

硫工艺得到了较快的推广，国内已投运的氨法脱硫装置在 150 套左右，副产硫酸

铵产量已经达到 150 万吨左右，约占国内硫酸铵总产量的 20%左右。 

目前，国内硫酸铵作为肥料使用约占其总消费量的 90%左右，少量硫酸铵

用于稀土提炼及工业原料等。根据海关统计，2015 年我国出口硫酸铵 528 万吨，

2016 年 502 万吨。目前国内产量约 700 万吨左右，国内消费量接近 200 万吨。 

氨法脱硫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副产硫酸铵质量标准问题已成为企业亟

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制约氨法脱硫发展的瓶颈。由于燃煤烟气含有重金属、氟

化物、烟尘等有害杂质，副产品硫酸铵品质不同于其他行业副产。 

目前氨法脱硫副产品硫酸铵处于无标准可依的局面。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牵头国内环保、科研、化肥、氨法脱硫用户等相关单位，于

2016 年 9 月启动了《氨法脱硫副产品硫酸铵》标准制订工作。 

本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国内现有标准 GB535-1995《硫酸铵》，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

出，由上海化工研究院负责起草，由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20 日批准，

1996 年 8 月 1 日实施。标准适用范围为：由合成氨与硫酸中和所制得的硫酸铵、

炼焦所制得的副产硫酸铵和其他副产硫酸铵。并注明“硫酸铵作农业用时可不检

验铁、砷、重金属和水不溶物含量等指标”。 

具体指标见表 2-1。 

表 2-1 硫酸铵国家标准 GB535-1995                  % 

指标 
项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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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白色结晶 无可见机械杂质 无可见机械杂质 

氮（N）含量（以干基计） ≥ 21.0 21.0 20.5 

水分（H2O）            ≤ 0.2 0.3 1.0 

游离酸（H2SO4）含量     ≤ 0.03 0.05 0.20 

铁（Fe）含量*           ≤ 0.007 — — 

砷（As）含量*           ≤ 0.00005 — — 

重金属（以 Pb 计）含量*   ≤ 0.005 — — 

水不溶物含量*           ≤ 0.01 — — 

注：*硫酸铵作农业用时可不检验铁、砷、重金属和水不溶物含量等指标。 

上世纪末，我国火电行业引进锅炉烟气电子束氨法脱硫工艺，副产硫酸铵。

但由于烟气中尘含量高等原因，硫酸铵产品杂质含量高，品质不能满足以上要求。

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制定并颁布了 DL/ T 808-2002《副产硫酸铵》。 

此标准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电力行业环境保护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具体指标见表 2-2。 

表 2-2 硫酸铵标准 DL/ T 808-2002 

项目 指标 

外观 白色或灰白色粒状或粉末状，无可见机械杂质 

总氮( N)含量  %           ≥ 18.0 

水分(H2O)    %          ≤ 1.5 

游离酸(以 H2SO4含量计) %  ≤ 2.0 

可见，与 GB535-1995《硫酸铵》相比，DL/ T 808-2002《副产硫酸铵》降低

了总氮含量、水分、游离酸的要求。其中总氮含量要求从 GB535-1995《硫酸铵》

合格品的≥20.5%调整为≥18%，水分由≤1%调整为≤1.5%，游离酸由≤0.2%调整为

≤2%。 

DL/ T 808-2002《副产硫酸铵》发布后，为解决与 GB535-1995《硫酸铵》矛

盾的问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发布了 GB535-1995《硫酸铵》国家标准第 1 号

修改单，并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3 年 3 月 5 日以国标委农轻函[2003]20

号文批准，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修改内容为： 

将主题内容适用范围中的“本标准适用于由合成氨与硫酸中和所制得的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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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炼焦所制得的副产硫酸铵和其他副产硫酸铵。”更改为“本标准适用于由合成

氨与硫酸中和所制得的硫酸铵、炼焦所制得的副产硫酸铵，本标准不适用于火电

厂脱硫法或其它烟气脱硫法生产的副产硫酸铵产品。” 

2003 年起，氨法脱硫工艺在我国燃煤锅炉烟气领域开始快速推广，至今已

有 150 多套装置投运，年副产硫酸铵量达到 150 万吨左右。由于 DL/T 808-2002

《副产硫酸铵》标准对产品品质要求低，且没有分档确定指标，会造成高品质的

产品售价低，销售困难，因此实际上多数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并不遵从此标准，

而是继续参照 GB535-1995《硫酸铵》执行。 

《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氨法》（HJ2001-2010）也曾对副产硫酸铵

质量标准进行了建议，提倡采用高的标准。副产固体硫酸铵应达到 DL/T 808 要

求、提倡执行 GB535 农用合格品以上标准。硫酸铵中重金属含量应满足 GB/T 

23349 要求。 

电力行业起草 DL/ T 808-2002《副产硫酸铵》标准的初衷，主要是为电子束

氨法脱硫工艺的副产硫酸铵走向市场作依据，但电子束氨法脱硫技术因不成熟已

在 2010 年前淘汰。故 2014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发《关于废止部

分电力行业标准的通知》（中电联标准[2014]268 号），将 DL/T 808-2002《副产硫

酸铵》废止。 

2015 年至今，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处于无标准可依的局面，急需出台针对

性的产品标准。因此，本标准的编制是必要的。 

 

3 工作过程 

3.1 工作过程 

在标准归口管理单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组织协调下，由中国化工

环保协会、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氮肥工业协会、万华化学（宁

波）热电有限公司、齐鲁石化热电公司、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参加

起草工作，共同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2016 年 10 月 19 日，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确定了参与编制

单位及人员、技术路线、任务分工、时间进度等问题。 

2016 年 11 月中旬，编制完成开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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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化工环保协会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开

题报告和标准编制大纲，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建议。 

2017 年 3 月底，完成标准和编制说明初稿。并再次组织专家审查。 

2017 年 4 月初，根据专家组意见完成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对外发布。 

2017 年 4 月底，根据汇总的意见处理表，形成征求意见结果，修改形成报

批稿并报送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处。 

2017 年 5 月审核发布。 

3.2 主要工作 

根据专家的多次审议，标准编制工作组前期主要进行了化肥相关标准分析

（特别是重金属含量要求等）、硫铵产品质量检测和各生产企业副产硫铵产能情

况调研三项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化肥相关产品标准分析 

查询和分析了氮肥标准、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肥料分级及

要求、土壤水质相关标准等，具体见表 3-1。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 8569-2009 固体化学肥料包装 

2 GB/T 2946-2008 氯化铵 

3 GB/T 23349-200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4 GB/T 29400-2012 化肥中微量阴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5 NY 525-2012 有机肥料 

6 NY 1110-2010 水溶肥料 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 

7  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 

8 GB 15063-2009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9 GB 10205-2009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10 GB 2440-2001 尿素 

11 HJ 776-2015 水质 32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12 NY/T 1978-2010  肥料 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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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铵产品质量检测 

2016 年 9 月和 10 月，委托谱尼测试公司对国内 6 家典型氨法脱硫企业副产

硫酸铵（神华新疆、广西田东电厂、山东齐鲁石化、宁夏神华宁煤、浙江宁波万

华、辽宁辽阳国成）样品进行了分析，分析内容为标准监控的指标。同时，收集

了部分企业按照 GB535 指标进行的产品检测结果。 

以上企业硫酸铵产能合计达到 60 万吨/年，占国内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产能

的 15%，地域、煤种、烟气成分等具有代表性。分析结果见附件 1。 

3、各生产企业副产硫铵产能情况调研 

发放调研表，调查各装置建设规模、2016 年硫酸铵产量、市场去向等。氨

法脱硫装置调研结果见附表 I。 

 

4 产品概况 

4.1 性质 

产品名称：硫酸铵。 

分子式：(NH4)2SO4，相对分子量 132.14。 

产品性质：硫酸铵，无色结晶或白色颗粒。无气味。280℃以上分解。水中

溶解度：0℃时 70.6g，100℃时 103.8g。不溶于乙醇和丙酮。0.1mol/L 水溶液的

pH 为 5.5。相对密度 1.77。折光率 1.521。 

4.2 主要用途 

目前硫铵在国内只有约 20 万吨用作工业原料，如稀土提炼、化工品生产等，

其余都用作复混肥的原料，较少用于直接施肥。 

作为复混肥的原料，硫酸铵与其它氮肥具有相互替代性，因此，每年的消费

量也有所波动，近年来肥料硫铵平均消费量约 160-180。 

4.3 生产工艺 

（1）硫酸中和法：由氨水/氨气和硫酸中和后，结晶、离心分离并干燥而得。

反应方程式: 

 2NH3+H2SO4→(NH4)2SO4  (1) 

（2）氨-硫酸铵法：即氨法脱硫工艺的原理，以 NH3 和 H2O、SO2 反应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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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多功能烟气脱硫吸收塔中，用氨水作吸收剂，将烟气中的 SO2吸收得到中

间产品亚硫酸（氢）铵的溶液，鼓入空气，将亚硫酸（氢）铵直接氧化成硫酸铵。 

 SO2+H2O+xNH3→(NH4)xH2-xSO3                 (2) 

 (NH4)xH2-xSO3+0.5O2+(2-x)NH3→(NH4) 2SO4   (3)                       

硫酸铵溶液经蒸发、结晶、分离、干燥、包装得到固体产品。 

4.4 硫酸铵市场概况 

4.4.1 供需平衡 

2016 年中国硫酸铵生产能力约为 965 万吨，产量为 670 万吨。其中烟气脱硫

副产约 150 万吨，己内酰胺副产约 290 万吨，焦炭行业副产约 190 万吨，此外还

有化工产品（如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农药、医药等）副产约 40 万吨。近

年来，国内硫酸铵生产情况见表 4-1。 

表 4-1 近年国内硫酸铵生产量             单位：万吨/年 

产量 
年份 总产能 

总产量 
氨法脱硫
副产 

己内酰胺
副产 

焦炉气回
收副产 

其他化工
产品副产 

开工率
（％） 

2011 412 359 38 107 183 31 87.1 

2012 548 420 51 150 187 32 76.6 

2013 737 500 77 188 203 32 67.8 

2014 838 577 106 235 203 33 70.2 

2015 947 649 129 280 202 38 68.5 

2016 965 670 150 288 190 42 69.4 

2016 年硫酸铵的生产企业有三百多家，传统的己内酰胺生产企业依然是硫

酸铵生产大户。 

2016 年，我国硫酸铵表观消费量 168 万吨，按 90%作为氮肥计，折纯后不

到氮肥总消费量的 1%。硫酸铵所用的液氨主要来自氮肥厂，副产的硫酸铵又回

到肥料行业。因此，硫酸铵的总量变化不影响我国氮肥的供需平衡，只是对产品

结构略有调整。 

近几年硫酸铵供需平衡分析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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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近年国内硫酸铵供需平衡         单位：万吨/年 

年份 产能 产量 进口量 出口量 表观消费量 

2010 375 319 0 121 198 

2011 412 359 0 181 178 

2012 548 420 0.01 238 182 

2013 737 500 0.01 292 208 

2014 838 577 0.01 416 161 

2015 947 649 0.01 528 121 

2016 965 670 0.01 502 168 

 

由于多种同养分肥料间具有可相互替代性，因此，硫酸铵的市场消化能力

非常大。如我国氯化铵产量约 1300 万吨，而硫酸铵的肥料优于氯化铵，完全可

替代氯化铵。因此，我国 2/3 的硫酸铵出口，但氯化铵出口相对较少。 

预计未来五年内出口量还会继续增加，合加上我国化肥复合化率增加及硫

酸铵部分替代氯化铵的趋势，国内硫铵需求量也会同步增长。 

4.4.2 价格 

近三年国内硫酸铵主要区域价格走势见图 4-1。自 2014 年来硫酸铵国内价

格稳中有升，近一年来稳定在 550 元/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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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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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3-2016 年主要区域硫酸铵价格走势图 

尿素是我国主导肥料产品，其他氮肥价格主要因尿素而波动。2016 年尿素

市场价约为 1500-1600 元/吨。按照养份售价原理，硫酸铵价格在 650-700 元/吨



11 
 

比较合理。与尿素和氯化铵相比，由于硫酸铵还含有作物需要的中量元素硫以及

良好的改善造粒性能，其性价比应该比其他氮肥高。但作为副产品，以及养分低、

单位运输成本高等原因，硫铵单位养分价格低于尿素 10%左右。 

4.4.3 进出口 

2015 年全球硫酸铵产量 1660 万吨，贸易量 1120 万吨，贸易量占产量的六

成以上，非常可观。东南亚、美国、中南美、西欧是主要的硫酸铵消费区。 

我国的硫酸铵进出口情况见表 4-3。 

表 4-3  近年我国硫酸铵进出口情况 

年度 进口数量/kg 进口/美元 出口数量/t 出口/美元 
平均出口单价 

美元/吨 

2010 0 0 1,214,193 148,738,043 122 

2011 0 0 1,813,687 352,054,783 194 

2012 123,147 165,125 2,383,002 509,497,486 214 

2013 57,917 297,577 2,918,879 463,524,387 159 

2014 74,062 430,340 4,158,659 526,103,248 127 

2015 119,225 377,918 5,284,159 703,640,508 133 

2016 130,389 388,026 5,023,284 563,474,711 112 

近年来，我国硫铵基本没有进口，2010-2015 年出口量则逐年增长，2016

年虽有回落，但仍突破 500 万吨/年。从价格上看，出口价格近两年来在 125 美

元/吨上下，合人民币 750 元/吨以上，在 2011-2012 年，硫酸铵出口价格达到 200

美元/吨，这有力地提升了国内硫酸铵的价格。 

4.4.4 消费政策导向 

副产硫酸铵减免增值税。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 号），燃煤发电厂及各

类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副产硫酸铵实行增值税 50%即征即返政策。 

硫酸铵是少数出口无关税的农业用肥之一。根据国务院决定，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调整征收出口关税，取消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或特别出口关税，其中

包括硫酸铵，这也是硫酸铵出口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关于 2017 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税委会[2016]31 号），2017 年硫酸铵出

口仍无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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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氨法脱硫概况 

4.5.1 工艺特点 

比较典型的氨法脱硫工艺流程简图如图4-2所示。 

 

图 4-2  氨法脱硫工艺流程简图 

 

氨法烟气脱硫技术属循环经济新型清洁技术，尽管技术起步较晚，但其具有

脱硫效率高、无二次污染、可资源化回收二氧化硫能满足循环经济要求等明显优

势，具体如下： 

1）实现资源的完全回收，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 

氨法脱硫是回收法，烟气中的SO2和氨在吸收塔内通过气液两相反应，全部

转化为硫酸铵，从而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实现资源的完全回收和循环利用，符

合循环经济的理念。 

2）没有二次污染，符合真正的环保理念 

氨法将回收的SO2全部转化为硫酸铵化肥，吸收剂和硫酸铵溶液处在一个封

闭的循环回路之中，不产生任何废水、废液和废渣，没有任何二次污染，符合真

正的环保理念。 

3）脱硫效率高 

氨法采用氨作为吸收剂，由于氨比石灰石具有更高的化学活性，因此更容易

与烟气中的SO2发生化学反应，实现更高的脱硫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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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副产物品质高，符合我国农业大国需求 

氨法的副产物硫酸铵化肥，在我国市场潜力巨大。根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的

研究资料，我国硫铵的市场需求潜力在1000万吨以上。目前我国硫铵产量不足700

万吨，市场潜力较大。 

4.5.2 工程案例 

宁波万华5#塔燃煤锅炉氨法脱硫项目 

（1）工程简介 

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新建1台41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及配

套设施。锅炉采用炉内脱硝SCR+SNCR工艺，脱硝剂为氨水。锅炉空气预热器出

口烟气经烟道进入布袋除尘器，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后烟气由锅炉引风机进入脱硫

系统，最后经烟囱排出。 

采用氨法脱硫工艺，结晶方式采用塔内饱和结晶工艺，脱硫剂为液氨

（99.6%），烟气经脱硫塔脱硫后经塔顶的钢质烟囱（总高100m）直接排放。烟

气中的二氧化硫被吸收剂吸收，形成亚硫酸铵溶液，经氧化、浓缩、结晶后得到

硫酸铵浆液。硫酸铵浆液通过硫酸铵后处理系统，经旋流、离心分离、干燥，包

装成袋装成品。 

宁波万华5#塔燃煤锅炉氨法脱硫超低排放项目脱硫系统工程投资3000万元，

年直接运行成本约2084万，副产物硫酸铵销售收入约1381万，扣除销售收入的年

综合脱硫运行成本约703万元（按设计正常工况：气量510000 Nm3/h，SO2浓度

3000 mg/Nm3计算）。 

（2）设计参数与技术指标 

脱硫塔设计参数如下：锅炉烟气量额定工况510000 Nm3/h，最大连续工况

560000 Nm3/h；烟气进口温度额定工况140℃，最大连续工况160℃；吸收塔进口

烟气SO2浓度（标态、干基、6%O2）额定工况3000 mg/Nm3，最大连续工况4500 

mg/Nm3；吸收塔进口粉尘浓度（标态、干基、6%O2）≤20 mg/Nm3；脱硫效率

≥98.5%；出口烟气SO2浓度（标态、干基、6%O2）≤35 mg/Nm3；出口烟尘浓度

（标态、干基、6%O2）≤5 mg/Nm3；尾气氨逃逸浓度（标态、干基、6%O2）≤3 

mg/Nm3；脱硫岛压力降≤1.8 kPa。 

（3）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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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于2015年11月27日对5#脱硫塔进行了现场监测，为了评

估5#脱硫塔在设计指标下的运行效果，监测期间5#脱硫塔处理5#锅炉满负荷运行

工况下的全部烟气和4#锅炉的部分烟气，液氨添加量平均为740~750 kg/h，硫铵

产出2.85t/h。 

该项目性能测试检测数据如下： 

 

测试项目 单位 数值 

进口标态干烟气量 m3/h 467000 

进口烟气温度 ℃ 110 

进口烟气含氧量 % 3.75 

进口烟气含湿量 % 7.5 

进口实测烟尘浓度 mg/m3 43.7 

进口烟尘排放速率 kg/h 20.4 

进口实测 SO2浓度 mg/m3 2970 

进口 SO2排放速率 kg/h 1390 

出口烟气温度 ℃ 53 

出口标态干烟气量 m3/h 474000 

出口烟气含氧量 % 3.93 

出口烟尘浓度（标态、干基、6%O2） mg/m3 4.31 

出口 SO2浓度（标态、干基、6%O2） mg/m3 5.03 

氨逃逸浓度（标态、干基、6%O2） mg/m3 0.25 

脱硫效率 % 99.81 

压力降 kPa 1.35 

 

4.5.3 政策情况 

近年来，国家环保部门出台了大量鼓励氨法脱硫技术推广应用的政策。 

1、2009 年，氨法脱硫技术被评为国家环保部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二等奖 

2、氨法脱硫技术列入 2010 年度《国家先进污染防治示范技术名录》（国家

环保部 2010 年 第 103 号公告）。 

3、2010 年环境部发布的《燃煤电厂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HJ-BAT-001）中将氨法脱硫技术列为烟气治理的最佳技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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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0 年，国家环保部颁布《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氨法》

（HJ2001-2010）。本标准适用于 100MW 及以上火电机组氨法烟气脱硫工程，可

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

的技术依据。 

5、2011 年，国家环保部 关于征求《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氨法脱硫被列为鼓励应用技术。 

6、2011 年 12 月，环保部下发的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

氨法脱硫被列为脱硫效率最高的三种技术之一（石灰石湿法、氨法、海水法） 

7、2014 年，氨法脱硫技术被国家环保部列入《2014 年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

保护技术目录（工业烟气治理领域）》。 

8、2016 年颁布的《火电厂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火电厂污染防治最佳可行

技术指南》将氨法脱硫列入主要脱硫工艺之一。 

总之，氨法脱硫作为可资源化的脱硫工艺，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国家相关部门

的鼓励和支持。 

4.5.4 推广情况 

氨法脱硫虽然很早就在我国硫酸尾气脱硫上应用，但工艺简单，规模较小，

很多装置产生的硫酸铵溶液直接排放到废水处理设施中处理，不回收硫铵产品。 

2003 年，采用国家 863 科研成果、带硫铵回收装置的我国第一套氨法脱硫

装置在天津碱厂电厂（天津永利电力有限公司）投运，脱硫效率能满足标准对

SO2 排放的要求，副产物硫酸铵产品品质达 GB535-1995 合格品。此后，氨法脱

硫在火电行业快速推广开来，目前国内已投运氨法脱硫装置的企业有 150 家左

右。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在 2015 年签订合同的烟气脱硫新建工程

机组中，氨法烟气脱硫机组占 4%；在截至 2015 年底累计投运的烟气脱硫新建工

程机组中，氨法烟气脱硫机组约占 1.3%。 

4.5.5 质量影响因素 

硫酸铵产品质量包括氮含量、水分含量、游离酸等多个指标，产品品质主要

受烟气中尘含量、氯氟含量、重金属含量，以及工艺水、脱硫剂中杂质含量等影

响，此外，工艺设计以及运行操作也会对产品中的水分、游离酸含量等产生影响。 

氨法脱硫副产物硫酸铵的氮含量，主要决定于燃煤锅炉烟气中的尘含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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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研和样品检测，指标基本都能满足 20.5%的氮含量要求。但对于硫含量较低

的场合，由于单位烟气副产硫铵量低，在杂质含量不变的情况下，可能造成氮含

量达不到 20.5%。此外，如果企业不对脱硫前的除尘重视，或受技术制约烟气中

尘含量较高，回造成大量烟尘进入脱硫系统中，最终又进入硫酸铵产品中，造成

产品杂质含量高，氮含量不能满足 20.5%的要求。 

其他氯氟、重金属等杂质也主要从烟气尘中带入，对于烟气中尘含量偏高的

场合，可在脱硫系统中设置浆液过滤装置，将浆液精制后再结晶生产硫铵。 

水分、游离酸等指标主要决定于工艺设计和操作条件，满足正常肥料质量要

求没有技术制约。 

 

5 标准制定原则和内容说明 

5.1 制定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制定标准应

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

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制定标准应当做到

有关标准的协调配套；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贸易”

的精神制定本标准。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指标的设定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安全性原则，

核心就是副产硫酸铵中重金属含量要符合土壤环境和安全原则，这是制定本标准

的底限；二是指标设定兼顾必要性原则，要与下游通用需求与行业生产实际相结

合，并不强调指标越多越严格越好，即要实现安全环保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相

统一。 

5.2 内容及试验方法 

5.2.1 范围 

标准规定了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贮存和运输。指出标准适用于氨法脱硫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硫酸铵，产

品主要用于化肥及其他工业用途。 

5.2.2 技术要求 

1、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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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已经颁布的《GB535-1995 硫酸铵》及其他化肥标准如《GB/T 2946-2008 

氯化铵》等，本标准主要控制指标仍包括外观、N 含量（%）、水分（%）、水不

溶物（%）、游离酸（H2SO4）（%）。 

参照  GB/T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以及

NY1110-2010《水溶肥料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生态肥料指标体系等，

本标准增加总镉（mg/kg）、总汞（mg/kg）、总砷（mg/kg）、总铅（mg/kg）、总

铬（mg/kg）、氟化物（水溶性氟，wt%）等指标。 

1）外观 

外观是一个直观的、在一定程度上定性反映产品的控制项目。本标准规定外

观为白色或灰白色粒状或粉末状，无可见机械杂质。本标准沿用 GB535 的标准，

不做修改。 

2）氮含量 

纯硫酸铵的理论氮含量是 21.21%。作为氮肥使用，氮含量是衡量氮肥产品

的一个重要指标。 

氨法脱硫副产物硫酸铵的氮含量，主要决定于燃煤锅炉烟气中的尘含量，根

据调研和样品检测，指标基本能满足 20.5%的氮含量要求。但对于二氧化硫含量

较低的场合，由于单位烟气副产硫铵量低，在杂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可能造成产

品纯度达不到 97%，进而造成氮含量达不到 20.5%。同样，在烟气中尘含量较高

的场合，大力烟尘进入到硫铵产量中造成纯度下降，也达不到 20.5%。而对溶液

过滤除去尘等杂质，会增加生产装置投资和能耗。 

从肥料使用角度，氮含量的微量降低不会影响其使用效果，因此肥料质量标

准通常不检测水不溶物指标。因此，本标准建议合格品氮含量指标按照 20%计 

3）水分 

将试样在（140±2）℃下加热烘干至恒重，计算干燥后试样减少的质量。 

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工艺中有干燥过程，都可满足水分含量的要求。因此本标

准参照 GB535-1995《硫酸铵》的规定，水分指标不做修订。 

4）游离酸 

试样溶液中的游离酸，在指示剂存在下，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 

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工艺中有 pH 控制过程，都可满足游离酸含量的要求。因

此本标准参照 GB535-1995《硫酸铵》的规定，游离酸指标不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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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金属及氟化物 

由于 GB535-1995《硫酸铵》与 DL/ T 808-2002《副产硫酸铵》颁布时间早，

对硫酸铵作为化肥使用时的重金属含量、氟化物（水溶性氟）含量并未做要求。

这与近年来我国对化肥品质的要求不符。 

由于化肥中的重金属会对土壤及作物产生影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发布了 GB/T23349-2009《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要求肥

料中的砷、镉、铅、铬、汞分别小于 50、10、200、500、5ppm。NY1110-2010

《水溶肥料汞、砷、镉、铅、铬的限量要求》则要求肥料中的砷、镉、铅、铬、

汞分别小于 10、10、50、50、5ppm。汇总指标见表 5-1。 

表 5-1 肥料中的砷、镉、铅、铬、汞指标 

标准号 As Hg Cd Cr Pb 

NY1110-2010 10 5 10 50 50 

GB/T23349-2009 50 5 10 500 200 

因此本标准参照上述标准的较严规定，对重金属砷、镉、铅、铬、汞指标进

行了指标要求。同时，参照《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对硫酸铵中的氟化物

（水溶性氟）含量进行了指标要求。 

6）氯化物含量 

氯是煤中常见的元素之一，世界主要产煤国的煤中含量相差较大，美国煤中

的氯含量多在0.01～0.90%之间，英国煤中氯含量一般为0.01～0.80 %，我国煤中

氯含量一般较低，通常都在0.01~0.20%之间。 

从总的资源情况看，我国煤中氯含量普遍较低，平均为0.020%。其中，89.92%

在0.05%以下，少部分在0.050～0.150%之间，高氯煤几乎没有。 

煤燃烧中氯从 200℃ 开始以 HCl 的形式释放，在 440℃时释放速率最大，

600℃时基本完全释放到烟气中。煤燃烧后氯主要以 HCl 的形式进入烟气中，部

分氯最终以氯化铵形式进入到硫酸铵产品中。 

如果煤的含氯量以 0.02%计，含硫量以 0.5%计，氯 100%转变为氯化铵，硫

90%转变为硫酸铵，则氯化铵的产量只有硫酸铵产量的 2%。按照 GB 15063-2009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的要求：“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大于 3.0%的产品，应根

据氯离子的质量分数（3%-15%、15%-30%、30%以上）”，用汉字明确标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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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低氯）”、“含氯（中氯）”或“含氯（高氯）”，副产硫酸铵。因此，我国绝大

多数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满足不标识“含氯（低氯）”的要求。建议暂不列入

标准。 

7）其他微量杂质 

对《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中要求的其他微量杂质含量要求，有的不

属于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的特征污染物，部分指标理论上不存在超标的可能性，

且（送审稿）中多数指标的检测方法尚未确定，因此，本标准暂不提出要求，可

按颁布后的《肥料分级及要求》中的限值要求执行。分析报告见附件 2。 

国内也有少量企业将湿物料甚至溶液送用户生产线生产复合肥等最终产品，

此类副产物质量标准可直接与用户商定。 

2、检测方法 

以上指标的检测方法，在相关标准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本标准参照执行。 

3、试验验证 

根据上述确定的控制指标，编制组 2016 年 8 月-2017 年 2 月委托独立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多个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样品中的

相关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能够满足本次标准确

定的指标要求。检测结果见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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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典型氨法脱硫装置副产硫酸铵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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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对本标准编制的影响 

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05）归口的《肥料

分级及要求（送审稿）》适用于各种工艺生产的各类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或者由

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制成的商品肥料，将肥料分为生态级（用于有机农业）、大

田级（用于普通农业、鱼类养殖、儿童公园及家庭园林等）和园林级（用于园林

和土地整治）。 

大田级肥料有害物质限值见表 II-1。 

表 II-1 大田级肥料要求 

序号 项目 含量限值 

1 总镉 ≤10 mg/kg 

2 总汞 ≤5 mg/kg 

3 总砷 ≤50 mg/kg 

4 总铅 ≤200 mg/kg 

5 总铬 ≤500 mg/kg 

6 总镍 ≤600 mg/kg 

7 总钴 ≤100 mg/kg 

8 总硒 ≤50mg/kg 

9 总钒 ≤325 mg/kg 

10 总锑 ≤25 mg/kg 

11 总铊 ≤2.5 mg/kg 

12 氟化物（水溶性氟） ≤1% 

13 缩二脲 ≤1.5% 

14 三氯乙醛 ≤1 mg/kg 

15 多环芳烃 ≤1mg/kg 

16 石油烃总量 ≤0.2% 

17 邻苯二甲酸酯类总量 ≤25 mg/kg 

18 蛔虫卵死亡率 ≥95% 

19 粪大肠菌群数 ≤100 个/g 

氨法脱硫处理对象为锅炉烟气、硫回收尾气、FCC 尾气、硫酸尾气等，其

中锅炉烟气的杂质成分最复杂，也最有代表性，烟气中的杂质来源于煤，主要的

有害杂质有重金属（主要有镉、铬、铅、镍、汞、砷）、氯化物、氟化物（水溶

性氟）（参考神华新疆的煤质分析报告（见表 I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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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2 神华新疆煤质分析报告 

检测项目 符号 单位 
五彩湾：乌东煤

=7：3（设计煤种） 

五彩湾：乌东煤

=5：5（校核煤种 1） 
适用标准 

全水分 Mt % 21 18 GB/T211-2007 

空气干燥基水分 Mad % 11.57 9.15 

收到基灰分 Aar % 14.37 18.62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 Vdaf % 33.55 33.94 

GB/T212-2008 

收到基碳 Car % 51.45 51.7 

收到基氢 Har % 2.79 3.64 

收到基氮 Nar % 0.46 0.52 

收到基氧 Oar % 9.4 6.87 

DL/T568-1995 

全硫 St，ar % 0.53 0.65 GB/T 214-2007 

收到基高位发热量 Qgr，v，ar MJ/kg 19.98 21.42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Qnet，v，ar MJ/kg 18.82 20.15 
GB/T 213-2008 

哈氏可磨指数 HGI / 89 83 GB/T2565-1998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

/变形温度 
DT ×103℃ 1.13 1.2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

/软化温度 
ST ×103℃ 1.14 1.21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

/半球温度 
HT ×103℃ 1.15 1.23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

/流动温度 
FT ×103℃ 1.16 1.24 

GB/T219-2008 

煤灰中二氧化硅 SiO2 % 37.22 44.67 

煤灰中三氧化二铝 Al2O3 % 17.27 19.27 

煤灰中三氧化二铁 Fe2O3 % 7.35 7.23 

煤灰中氧化钙 CaO % 16.11 11.36 

煤灰中氧化镁 MgO % 6.66 5.31 

GB/T1574-2007 

SD 323-1989 

ASTM 

D501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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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灰中氧化钠 Na2O % 3.37 1.78 

煤灰中氧化钾 K2O % 0.96 1.28 

煤灰中二氧化钛 TiO2 % 0.7 0.67 

煤灰中三氧化硫 SO3 % 9.92 7.52 

煤灰中二氧化锰 MnO2 % 0.058 0.043 

煤中游离二氧化硅 
SiO2

（F） 
% 1.03 1.53 GBZ/T192.4-2007 

煤中氟 Far µg/g 83 89 GB/T 4633-1997 

煤中氯 Cl ar % 0.011 0.009 GB/T 3558-1996 

煤中砷 Asar µg/g 7 8 GB/T 3058-2008 

煤中镉 Cdar µg/g <1 <1 

煤中铬 Crar µg/g 4 4 

煤中铅 Pbar µg/g 3 4 

GB/T16658-2007 

煤中铜 Cuar µg/g 1 1 

煤中镍 Ni ar µg/g 2 2 

煤中锌 Znar µg/g 6 8 

GB/T19225-2003 

煤中汞 Hgar µg/g 0.17 0.15 GB/T16659-2008 

根据煤质分析结果，燃煤镍含量和铬、铅为同一数量级，而铬、铅的要求高

于镍，因此，在总铬、总铅含量合格的情况下，总镍肯定合格。煤中不含有总钴、

总硒、总钒、总锑、总铊，且《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中引用的分析标准

也未颁布，对这些指标暂不做要求，待分析标准颁布后，再选择典型项目样品进

行检测，建议暂不列入，可按颁布后的《肥料分级及要求》中的限值要求及分析

方法执行。 

缩二脲为尿素特征污染物，三氯乙醛为过磷酸钙特征污染物，邻苯二甲酸酯

类总量、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为有机堆肥特征污染物，建议不列入质量

指标，《火电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规范  氨法》（HJ2001-2010）要求采用农用合

格品尿素为脱硫原料，其缩二脲含量是满足要求的，尿素转变为硫酸铵是等摩尔

变换，质量会增加，理论上不会造成缩二脲含量增加，有需要时，可参考

GB2440-2001《尿素》对缩二脲含量进行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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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投油点火或处理焦炉烟气生产异常、烟气与焦炉气串气时，多环芳烃、

石油烃会进入氨法脱硫系统，氨法脱硫装置一般配套油分离系统确保油不进入副

产品，由于《肥料分级及要求》标准及多环芳烃分析标准暂未发布，本标准对硫

酸铵中的石油烃总量及多环芳烃，建议暂不列入，可按颁布后的《肥料分级及要

求》中的限值要求执行。 

综上所述，《肥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中重金属和氟化物指标对本标准编

制具有指导意义，但总钴、总硒、总钒、总锑、总铊、缩二脲、多环芳烃、石油

烃等其他指标暂不列入本标准技术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一、《肥料分级及要求

（送审稿）》尚未批准发布，仅具有参考意义，还未成为正式指标要求；二、《肥

料分级及要求（送审稿）》中多数指标的检测方法尚未确定；三、氨法脱硫副产

硫酸铵中多数重金属理论上不存在超标的可能，无需制定限制值。四、缩二脲、

三氯乙醛、邻苯二甲酸酯类总量、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群数不是氨法脱硫副

产硫酸铵特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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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国内氨法脱硫装置副产硫酸铵情况 

附表 I  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量（发表有回执企业）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设计硫酸

铵能力

（吨） 

2016 年度 

硫酸铵产

量（吨） 

备注 

1 连云港虹洋热电有限公司 4×440t/h 21656 12000  

2 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3×260t/h 48000 10000  

3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 2×220t/h 11340 3317  

4 宁波亚浆纸业有限公司 2×300t/h 32029 5639  

5 宁波久丰热电有限公司 3×130t/h 33783 6534  

6 宁波万华工业园热电有限公司 
1×410t/h+3×22

0t/h 
43680 13334  

7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1×250t/h+3×40

0t/h 
91438 10000  

8 中盐合肥有限公司 3×220 t/h 15000 6000 湿料 

9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3×240t/h 35500 10000  

10 浙江恒洋热电有限公司 4×130 t/h 26220 27378  

11 芬欧汇川(常熟)纸业有限公司 2×241t/h 8424 8000  

12 金华盛（苏州）有限公司 
2×250t/h+1×40

0 t/h 
20921 5400  

13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3×180t/h 23623 2407  

14 山东潍坊钢铁集团 

2×230m2 烧

结机+2×

220t/h 锅炉 

46528 25000  

15 东营港城超低排放项目 3×260t/h 23600 8000  

16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 
4×130t/h+5×75

t/h+1×35t/h 
5518 7500 湿料 

17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1×220t/h+3×41

0t/h 
26500 30000  

18 齐鲁石化分公司热电厂 
8×410t/h+2×41

0t/h 
52000 43800  

19 贵州开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150t/h 187000 11000  

20 建滔（河北）化工有限公司 4×75t/h+150t/h 15624 6000  

21 神木县洁能综合利用发电有限公司 2×240t/h 6384 5500  

22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480t/h 38640 12000  

23 陕西奥维乾元化工有限公司 3×280 t/h 26000 12994  

24 神华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4×260t/h 40236 4000  

25 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180t/h 8000 3000  

26 神华宁煤甲醇厂 
3×260t/h 

+240t/h 
34020 20000  

27 神华宁煤煤制油公司 
10×640t/h 

328356 65000 
2016 年

7 月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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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20t/h 

+6×75t/h 
47000 4906 

2016 年

9 月投产 

29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区） 2×480t/h 20580 14000  

30 通辽梅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东区） 2×480t/h 14196 10000  

31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480 t/h 锅炉

+硫回收尾气 
22680 12000  

32 中天合创鄂尔多斯公司 
1×240t/h 

+5×490t/h 
115080 40000  

33 大唐克旗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7×470t/h 38800 46000  

34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3×180t/h 65352 7000  

35 内蒙古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60t/h 13300 8000  

36 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480t/h 27100 20000  

37 辽阳国成热电有限公司 3×460 t/h 27223 11000  

38 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260t/h 34095 3000  

39 神华煤制油新疆煤化工分公司 4×260t/h 47668 18000  

40 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480t/h 122880 6640  

41 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4×180 t/h 14162 5000  

42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130t/h 

+3×220 t/h 
33600 15000  

43 四川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2×210t/h 22572 1500  

44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10t/h 

+1×240t/h 
30000 9000  

45 贵州金赤化工有限公司 3×220t/h 86600 23000  

46 四川泸天化恒大动力有限公司 2×130t/h 22440 6800  

47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 
3×220t/h+1×75

t/h 
21522 22500  

48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40 万 Nm3 25667 11000  

49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 万 Nm3 40000 21000  

50 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100+2*150 20800 19000  

51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410+3*220 78400 50600  

52 云南云天化富瑞分公司 19 万 Nm3 3800 4740  

53 云南云天化三环分公司 37.5 万 Nm3 7500 7747  

54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37.2 万 Nm3 7440 3720  

55 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 19 万 Nm3 19000 9200  

56 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 23 万 Nm3 2828 2500  

57 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公司 17.4 万 Nm3 4351 4400  

58 威顿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8 万 Nm3 2400 2300  

59 宁波明州热电有限公司 3×130+2×65t/h 15000 11000  

60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75t/h 4000 3880  

61 武钢集团昆钢新区项目 120 万 Nm3 80000 53200  

62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热电分厂 3×75t/h 43751 36000  

63 云铜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加工总厂 25 万 Nm3 11929 21000  

64 解化化工分公司 3×130t/h 253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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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河南开祥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2×260t/h 22784 6000  

66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14 万 Nm3 17500 16979  

67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 20 万 Nm3 1543 1380  

68 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 25 万 Nm3 9792 10700  

69 荆门市洋丰中磷肥业有限公司 5.9 万 Nm3 1967 2000  

70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分

公司 

11.4 万 Nm3 
28386 16700  

71 
云南先锋褐煤洁净化利用试验示范

工程项目 

3×260t/h 
70379 52140  

72 昆明冶研新材料公司 
2×65+4×焚烧

炉 
6833 5500  

 合计  2628220 1047835  

 全国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量估计   1500000  

注：氨法脱硫副产硫酸铵能力是按照锅炉最大负荷、燃煤最高设计硫含量进行的

设计，实际运行，企业负荷和煤质都低于设计值，因此，产量只有能力的 40-50%

左右。 

 


